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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記者呂淑姮台北報導】23日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進行各版本的《原住民族自治法》草案併案審查，包括政院版、
無黨聯盟版、立委楊仁福版、孔文吉版，以及林正二、林滄敏等人所提版本，另外包括太魯閣族期盼已久的《台灣原
住民太魯閣族自治法草案》。

會中由行政院原民會主委孫大川先行口頭報告，他再次強調，目前政院版自治法是經由多次各部會協商、眾人認為可
行度最高的版本：「《原基法》4至6條遵照憲法增修條文，明確規範應實施民族自治，更明定自治制度的基本架構
應朝縣（市）層級方向規劃。」

孫大川強調，自治區採取「空間合一、原漢雙贏」，不影響現行地方自治與國土規劃的前提下，才能盡快展開自治工
作。財政來源參考《地方制度法》的規定，自治區政府僅執行與服務民族自治事項、對象限制為自治區原住民：「應
不致有財政不足狀況，若有短缺，中央政府會提供一定補助，原民會也將規劃從原住民綜合發展基金中提撥部分資金
給自治區政府。」

高金素梅表示，沒有土地的自治不算真正的自治，而是虛擬自治。她並引用漢人學者龍應台、施正鋒、夏鑄九等人對
原住民族自治的看法回應：「政院版已經認定漢人不會同意原住民自治，但學者們卻積極推動或鼓勵原住民自治。」

楊仁福提到，目前各版本提出的自治草案，都針對原鄉原住民的自治設計。但有一部分的原住民族從原鄉到都市謀生
，離鄉背井並非出於自願，如果沒有想到都會區原住民的自治權力，對都會區族人來說並不公平。

孔文吉認為，目前自治法版本中，自治區政府的層級和縣市政府同等。關於政院版21條的規定，未來原住民族要在
自治區中使用自然資源，仍然受到《國家公園法》、《森林法》、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、《溫泉法》等限制：「這樣
不就等於談自治、實際上根本沒自治？」

孔文吉也強調，希望原民會多花點力氣在自治相關座談與宣導中，讓原鄉部落族人了解自治的重要性。部落自治應該
加強中央和地方互動，而非單方面的一頭熱。

簡東明則表示，他雖相信目前的「政院版」並非最初的「原民會版自治法」，但眾人意見都反應在自治區土地權與財
政問題、以及自治區政府層級太低，原民會不應迴避。孫大川認為，未來法案通過將對於凝聚原住民族主體意識極有
助益，也沒有迴避問題。

廖國棟批評原民會遲遲未將原住民傳統領域訂出，作業程序延宕5年多，期間影響的是原住民族土地權益。廖國棟以
美麗灣事件為例，原民會稱有和台東縣府聯繫，但未獲得妥善回應，部落族人只能自行保衛土地，無法獲得官方協助
：「如果傳統領域不早日訂出，類似的土地爭議還有很多。」

陳瑩進行詢答時表示，官方代表和立委、學者好像在各說各話，雙方看法沒有交集。既然已經有許多人就原住民自治
區土地與自治區政府財政、層級提出疑問，認為沒有土地、層級太低就是「自治玩假的」，但中央似乎沒有回應的誠
意。

孫大川只說，目前提出的自治版本並沒有背棄原住民族自治理想，但是大家也不能忽略實際存在的現實問題，應從真
正可行的自治方案著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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